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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科审〔2023〕369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关于对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 

张晋芳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张晋芳，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法定

代表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。 

 

一、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

2022 年 6 月 30 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受理

了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集创北方或发行人）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。经查明，在发行上市

申请过程中，集创北方、张晋芳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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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审核问询回复未完整披露发行人与第一大经销商的物

流信息及相关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 

在审核问询回复中，中介机构对第一大经销商深圳市兴隽光

电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兴隽光电）的物流核查情况披露称，

获取了顺丰物流、跨越物流、万佳物流等主要物流公司提供的快

递单据，报告期 2019 年至 2022 年 1-6 月各期对兴隽光电使用上

述运输方式的占比分别为 93%、97%、99%及 84%。现场督导发

现，兴隽光电向发行人采购产品的主要主体为讯隽科技（香港）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香港讯隽），发行人与香港讯隽共用同一仓

库及物流供应商香远国际物流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香远

物流），发行人向香港讯隽主要以转仓模式发货，即从自身仓库

直接发货至同层的香港讯隽仓库，报告期各期以转仓模式运送的

货物重量占向香港讯隽运输货物总重量的比例分别为 0、32.65%、

88.20%、99.37%。此外，香远物流为发行人向香港讯隽发货的唯

一物流供应商。发行人未向中介机构主动告知与香港讯隽共用同

一仓库且主要通过转仓模式发货的情况，主要物流供应商及发货

模式等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、不充分。 

此外，在审核部门就发行人经销商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及其

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进行针对性问询的情况下，问询回复仅披露

了兴隽光电实际控制人曾向张晋芳借款 300 万元。现场督导发现，

张晋芳控制的个人卡与兴隽光电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账户存在

其他大额资金往来、发行人子公司与香港讯隽存在大额非经营性

资金往来。发行人作为信息披露第一责任人，未真实、准确、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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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地回复审核问询，信息披露质量存在不足。 

（二）报告期前存在呆滞料虚假销售等内控缺陷，发行人相

关整改措施及内控制度有效性不足 

根据举报信核查回复，报告期前（2015 年至 2018 年）发行

人通过张晋芳和 6 家客户配合完成呆滞料虚假销售，虚增收入金

额合计 6,235.47 万元，其中 3 家客户配合回款 3,719.34 万元；发

行人称对此进行了整改，设立“呆料预警”管理机制、制定“存货

报废”管理流程。现场督导发现，发行人未能向中介机构提供报

告期内完整的呆滞料存货发生额明细及具体去向，现有存货系统

难以完整反映报告期内呆滞料新增情况。在报告期前存在呆滞料

虚假销售等体外资金循环的情况下，发行人建立的存货管理制度

无法完整识别报告期内的呆滞料产生和去向情况，无法对报告期

内是否仍存在呆滞料虚假销售等情况针对性形成有效防控与追

溯验证，相关内控有效性明显不足。 

（三）张晋芳未准确告知、发行人未如实披露体外代垫成本

费用情况 

张晋芳在申报前向中介机构告知了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

的情况，但未完整梳理并告知相关准确金额。根据申报文件，发

行人报告期前及期初（自设立至 2019 年）长期存在张晋芳利用

个人卡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况。在申报前已调整财务报表

的情况下，发行人在回复审核问询过程中，因张晋芳代垫离任补

偿金再次调增成本费用，涉及金额 2,600.98 万元且影响报表期初

数。现场督导发现，发行人子公司部分资金往来的性质认定不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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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，且仍存在未披露的体外代垫成本费用，需继续调增报告期内、

报告期前的成本费用分别为 592.35 万元、436.53 万元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监管措施决定 

经销收入、内部控制和资金流水情况是审核关注的重要事项，

也是投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的重要信息。集创北方在中

介机构尽职调查和问询回复过程中未主动告知与第一大经销商

相关的重要信息，未完整披露与第一大经销商的非经营性资金往

来，未如实披露体外代垫成本费用情况，针对前期内控缺陷建立

的内控制度有效性不足，未能保证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

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未能切实履行对中介机构尽职调查的配合

义务。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

核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核规则》）第十五条、第二十八条等有关

规定。张晋芳作为集创北方的实际控制人、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、

总经理，未完整梳理并准确告知中介机构关于体外代垫成本费用

的情况，未能保证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未能切实履行对中介机构尽职调查的配合义务，违反了《审

核规则》第十五条、第二十九条等有关规定。 

鉴于前述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审核规则》第九条、第七十二

条、第七十四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
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上市审核中心决定采取以下监管措施：对

北京集创北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张晋芳予以监管警示。 

当事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，

诚实守信，依法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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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信息，保证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 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二〇二三年七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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